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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偏鄉國民中小學特色遊學實施計畫
1、 計畫依據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推動精緻國教基礎設施建設計畫作業要點。
2、 計畫目的
(1) 秉持「立足在地，放眼國際」、「全球視野，在地實踐」之精神，營造各國民中小學開創性、豐富性、多元性的學校與社區風貌，促進各校之特色教育邁向精緻化、在地化與全球化。
(2) 建立學校本位課程開發與實踐；由學校結合社區資源發展一套完整遊學課程後，利用整體規劃、協調及培訓方式，將課程及遊程延伸至社區，促進社區經營與發展，以達到支援遊學功能之互動模式。
(3) 搭配學校特色課程發展，連結在地具有教育內涵資源場域，如鄰近社區觀光休閒產業、文化創意產業、住宿膳食產業與地方特色節慶…等資源，整體規劃教育意涵之遊學課程，進而提供優質戶外教育路線。
(4) 透過學校與社區合作的基礎、輔導與運作，培養學生認識在地特色與多元探索能力，為偏鄉國民中小學塑造教育新亮點，並同時打造社區多元發展經營潛力，為偏鄉地區注入產業新活力，進而達到吸引青年返鄉創業之目標。
3、 計畫原則
（1） 深化優質教學：運用校園和社區環境、設施與設備，將環境特色融入學校課程規劃，深化課程、導入有意義的學習活動，並延伸提供國民中小學優質戶外教育。
（2） 整合場域資源：運用鄰近觀光休閒和文創產業等場域資源，結合民間社團專業人力，建構具教育內涵特色遊學的體驗學習系統。
（3） 跨域多元規劃：充分運用校園內外多元性場域資源，結合課程之能力指標，規劃學習遊程。
（4） 建立在地特色：以在地特色教育成果為基礎，形成特色遊學之亮點學校，以吸引外地學生前來就讀，吸引青年返鄉服務及創業。
4、 執行期程與收件事宜
（1） 執行期程：本案執行期程為學年度（每年8月1日至隔年7月31日止）。
（2） 收件事宜：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統一收齊所轄公立國民中小學計畫書後，於每年3月將各校計畫1式5份，依本署指定期限送達。
5、 甄選方式
（1） 推薦名單：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推薦所轄至多5所符合各項條件國民中小學學校名單，推薦條件如下：
1. 偏鄉之國民中小學
2. 已建構具備全校性之學校本位特色發展課程
3. 學校周邊具豐富生態、人文、觀光及住宿資源，且鄰近社區可協助發展遊學路線。
4. 學校特色課程與社區有密切的連結關係。
5. 學校行政團隊有高度參與意願。
（2） 初審與複審：本署視收件情況辦理初審(書面審查)、複審（簡報評分），並挑選前30所學校予以補助。
6、 初審計畫內容及送件規格（除所列必要項目外，亦可自由發揮創意）
(1) 初審計畫內容
1. 整體規劃構想：總體課程規劃構想與執行策略，包含學校執行策略、校際夥伴聯盟與社區夥伴執行策略。
2. 跨域資源分析：含學校內外人力與物力資源、鄰近社區概況優勢及觀光景點資源等，除了學校本身，須再詳列1~3個活動或場域做為搭配資源，並且評估社區能量與後續經營推廣之可行性。
3. 學校本位課程轉化與活動規劃：學校就學校本位課程實施後，如何找尋特色亮點單元，轉化成社區遊學活動，進而整體規劃戶外教育路線，以達到課程開發、實踐、轉化的原則。
4. 跨域組織執掌與運作方式：需含學校推動組織及夥伴聯盟(所需人力及其他外部資源：可引進家長、社區志工、社會企業、鄰近大專校院學生等）。
5. 在地遊學方案設計與整體規劃優質戶外教育路線：透過在地學校本位遊學方案，進而整體規劃優質戶外教育路線（含平常日半日至三日之遊程設計，以及寒暑假七日以內之營隊設計）。
6. 服務對象與特色遊學行銷：預計服務的遊學客群、接待數量以及相關行銷方式規劃。
7. 在地社區產業之連結：社區產業與學校遊學行程之關聯性、共同行銷策略及預期效果。
8. 年度工作執行計畫：明列執行項目、執行期間、配合之經費預算及檢核指標。
9. 補助經費運用計畫：依各校需求，核實詳列經資門運用計畫與預期績效。
10. 績效評估：每個執行項目實施後，能夠採行合適的評估策略、評估執行績效。
(2) 送件規格
1. 每校A4大小計畫書，頁數以勿超過15頁為原則 (含封面 及封底)。
2. 送審計畫書請注意「環保概念」，勿過度浪費資源。
7、 計畫評分標準
(1) 初審審查標準
1. 遊學特色課程內容（含與學校本位課程、正式課程及學生學習的連結）20％
2. 遊學行程總體規劃（具體的計畫執行項目與時程）20％
3. 學校行政與教學的配合 10%
4. 社區資源整合運用20％
5. 遊學行程與社區產業結合20％
6. 執行績效的評估規劃10%
(2) 複審審查標準
1. 計畫執行與預算(必要項目)
A. 預計執行之具體項目及各項目之檢核指標及預期成效40%
B. 計畫經費編列與上開執行項目之關聯性20%
2. 計畫的特色與影響（選擇項目，請從下列項目中選擇一至數項說明40%
A. 學校本位課程的特色
B. 學生學習的促進
C. 學校行政團隊及教學團隊的專業發展與參與
D. 地區(社區)發展的協助
E. 遊學方案的創意規劃與深度體驗學習
8、 補助方式
(1) 本計畫預計補助30所學校，補助標準臚列如下：
1. 曾入選過本署「推動偏鄉國民中小學特色遊學實施計畫」之學校，一校補助新臺幣(以下同)60萬元。
2. 未曾入選過本署「推動偏鄉國民中小學特色遊學實施計畫」之學校，一校補助100萬元。
3. 入選學校配合本署其他人力支持方案，挹注行政人力1員（106年8月1日經核定後起聘）。
(2) 前開入選學校若同時為本署同一學年度「推動國民中小學營造空間美學與發展特色學校實施計畫」之獲獎學校，保留前開計畫之入選等第與獎狀，惟僅得擇一補助。
(3) 經費補助依各校需求核實編列，不限經資門比例：
1. 資本門－整修改善設施、設備採購等足以支持特色遊學之項目。
2. 經常門－進行教師專業發展、特色遊學行程設計編印、特色教學規劃實施與其他相關項目。
9、 預期效益
(1) 建構學校校本課程開發與延伸至社區經營之在地遊學課程示範系統。
(2) 強化學校與社區整體行銷及學生自我在地認同感。
(3) 透過學校本位課程之分享交流活動，延伸學校與社區教育效益，規劃學生成長學習與自我價值認同，擴展學生學習視野學習動機。
(4) 協助發展偏鄉地區產業，吸引青年返鄉服務及活絡在地經濟。
(5) 呼應地方政府整體推廣策略，整合豐富的文化與活動，形塑具在地遊學之特色教育產業。
(6) 結合產官學研資源，持續充實特色教育雲端平臺，藉由互動交流及學習，加速資訊的累積、擴展及流通利用。
10、 獎勵
本計畫執行完畢後，各縣市政府及學校有功人員得從優辦理敘獎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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